
广东省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(肇庆市)
工程结算审核服务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(一)项目概况:广东省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是2023

年由省自然资源厅申报的国债项目，广东省地面沉降监测网

建设项目(肇庆市)是其中的一部分。2024年5月31日由我局

委托广东远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开招标公告;2024年

6月21日广东省地质勘测有限公司通过中标，中标价格为

435.8万元;2025年6月7日通过项目竣工验收，后续中标单位

提交了结算书。

(二)项目业主:肇庆市自然资源局。

(三)项目名称:广东省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（肇庆

市）工程结算审核服务。

(四)项目内容: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合同条款，结合

工程的实际(初步设计及详细设计方案、竣工结算报告、竣

工结算意见书等材料)，对竣工结算报告进行全面、细致的

审核，确保每一项费用都符合规定，出具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。

(五)服务类型:工程造价咨询。

(六)项目工期:从合同签订之日起，15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核，出具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。如项目业主提供的资料不齐

全可延期。

(七)项目金额:不超过1.1195万元(包干价)。根据《广东



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》(广东省物价局粤介函

〔2011〕742号)的计算标准得出，同时不考虑效益收费。

(八)付款方式:在收到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及发票后1个

月内一次性支付全部审核费用。其他未尽事项在合同中约

定。

(九)选取方式:在广东省网上中介超市竞价选取。

二、中介服务机构资格(资质)要求

(一)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

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机构，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从事本项目

的经营范围和能力。

(二)在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中明确包含“工程造价咨

询”，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，且完全胜任本项目

工程结算审核工作。

(三)信用良好，近两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三、服务人员及服务要求

(一)熟悉和掌握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及规章。

(二)本项目的负责人具备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，其

他人员需有相关工程造价从业资格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(一)中介服务机构接收审核资料后，应查看资料的完整

性，对资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，应一次性列出补充资料清

单于2个工作日内反馈，由项目业主补充完善资料。

(二)审核过程中项目业主提出审核工作的相关要求时，



中介服务机构需在约定的时间内响应。

(三)参考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及工作实际等要求，

中介服务机构应保障以下条件:

1.安全生产

中介服务机构为项目业主提供服务期间，应保障安全生

产，严格做好安全生产措施，按法律规定为其员工办理工伤、

意外保险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服务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，由

中介服务机构承担生产安全事故责任。

2.劳资纠纷、信访维稳

中介服务机构应按时足额向员工支付工资。因中介服务

机构拖欠其员工工资而造成的劳资纠纷，或引发信访、维稳

事件的，中介服务机构应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，包括但不

限于劝离、疏导等相关工作，确保不影响项目业主的办公秩

序及社会秩序，并承担相应的费用。若造成项目业主损失的，

由中介服务机构赔偿项目业主的全部损失。

3.转(分)包的要求

中介服务机构在承接服务项目后，不得将服务项目进行

转(分)包。


